
學生實習管理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A-9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4 月 17 日第 9 次修訂               

學生實習評值記錄表(範本) 

院區：□基隆 □台北 □林口 □桃園 土城 □嘉義 □高雄 

一、實習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實習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實習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實習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實習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六、提案與改善建議： 

提 案 或 心 得 老 師 意 見 主 管 意 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實習指導老師(本院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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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九 


